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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分行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锦江支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4月 22日在巨潮资
讯网发布了《关于持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6-021），
持股5%以上股东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分行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拟在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2026年5月19日）的3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合计不超过15,680,000股，减持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

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分行及其一
致行动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出具的《关
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截至2026年5月20日，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4,428,000股，减持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92%，本次减持公司股份触及1%的
整数倍。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计划实施减持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泸州
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锦江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
回族自治区分行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一

减持期间

2026年5月19日-2026年
5月20日

2026年5月19日-2026年
5月20日

2026年5月19日-2026年
5月20日

一

减持均价
（元/股）

4.10

4.10

4.10

一

减持股数
（万股）

850.08

320.81

271.91

1,442.80

减持比例

0.54%

0.2%

0.17%

0.92%

（二）减持股份来源。减持股份属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分行及其一
致行动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在泸天化
集团及其成员企业整体重组期间债转股取得的股份。

（三）减持价格区间。最高成交价4.17元/股，最低成交价4.08元/股。

（四）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泸州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锦江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一一

一一

一一

股份性质

单独持有股份

单独持有股份

单独持有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13,783.86

5,201.91

4,409.04

23,394.81

23,394.81

0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8.79%

3.32%

2.81%

14.92%

14.92%

0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12,933.78

4,881.10

4,137.13

21,952.01

21,952.01

0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8.25%

3.11%

2.64%

14%

14%

0

（注：百分比合计差异因四舍五入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所致）
二、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泸天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龙腾路20号5号楼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汇泉南路1号1层、1号附11号2层、5号1层；11号、15

号、17号4栋1层1-2号、2层1号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新昌东路1号

2026年5月19日至2026年5月20日

基于股东经营需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分行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计划在2026年5月19日起的
3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5,680,000
股，减持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1%。

减持股份属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分行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在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成员企业整体重组通过市场化债转股取得的股份。

2026年5月19日至2026年5月20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分行及其
一致行动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通过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4,428,000股，减持比例占公
司总股本的0.92%，触及1%的整数倍。

股票代码 000912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A 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泸州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锦江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增加□ 减少√

减持股数（万股）

1,442.8

1,442.8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 (股)

137,838,627

52,019,100

44,090,414

233,948,141

233,948,141

0

是√ 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分行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锦江支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因自身经营需要，自2026年5月19日起的
3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本次减持
情况与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已披露减持计划的情形。

是□ 否√
一致行动人

占总股本比例(%)

8.79%

3.32%

2.81%

14.92%

14.92%

0

减持比例（%）

0.92%

0.92%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129,337,827

48,811,000

41,371,314

219,520,141

219,520,141

0

有√ 无□

占总股本比例(%)

8.25%

3.11%

2.64%

14%

14%

0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
□
□
√

三、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减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减持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
（三）截至 2026年 5月 20日，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四）本次减持股东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

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五）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规定和
交易所规则，及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912 证券简称：泸天化 公告编号：2026-032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452 证券简称：长高电新 公告编号：2026-36
转债代码：127113 转债简称：长高转债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已获公司2026年5月18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
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620,332,08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90元（含税），分红总额为55,829,887.65元；不送红股，
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权益分派具体实施前因股份回购、股权激励
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等原因发生股本变动的，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
总股本为基数（回购账户股份不参与分配），公司将按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
相应调整分红总额。

二、权益分派方案
1、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20,332,085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0.9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
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0.81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
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8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9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2、本次权益分派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动。本次实
施的分配方案与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股票数量为0股。

3、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 年 5月 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 年 5

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6 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6

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与权益分派相关的其他调整事项
1、根据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33），董事会

决议日至回购完成前，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
缩股、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
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自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之日
起，公司回购价格上限由16.41元/股调整为16.32元/股。

2、根据《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主
板上市募集说明书》等有关规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长高转债”转股价格将由
11.01元/股调整为10.92元/股，从 2026年5月29日开始生效，具体内容详见与本
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长高转债”转
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37）。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金星北路三段393号长高电新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彭林
咨询电话：0731-88585000
传真电话：0731-88585000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

的文件。

特此公告。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452 证券简称：长高电新 公告编号：2026-37
转债代码：127113 转债简称：长高转债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
关于“长高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转债代码：127113 转债简称：长高转债
2.调整前转股价格：11.01元/股
3.调整后转股价格：10.92元/股
4.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6年5月29日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6〕74 号”文同意注册，并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同意，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9日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长高转债；债券代码：127113）7,
586,007张，每张面值为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75,860.07万元，本次可转债期限
为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26年3月9日至 2032年3月8日。长高转债于2026
年3月30日上市。

二、关于“长高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依据
根据《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主板

上市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等有关规定，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
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
（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
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

整，并在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并于公告中
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
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
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
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
护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
将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予以制定。

三、本次“长高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6年5月18日经公司召开的2025年年

度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当前的总股本 620,332,085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9元（含税），分红总额为 55,829,
887.65元；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权益分派具体实施前因
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等原因发生股本变动的，以权益分派
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
调整分红总额。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动。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股票数量为0股。

转股价格调整公式：P1=P0-D，其中，P0 为调整前转股价 11.01元/股，D 为
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0.09 元/股，P1为调整后转股价。

根据上述公式，P1=P0-D=11.01元/股-0.09元/股=10.92元/股。
“长高转债”（债券代码：127113）的转股价格由 11.01元/股调整为 10.92元/

股，自 2026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方生物”或“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Healgen Scientific LLC（以下简称“美国衡健”）、控股子公司杭州丹威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丹威”）近日取得以下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
相关证书内容公告如下：

一、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丙 型 肝 炎 病 毒
（HCV）抗体检测
试剂（胶体金法）

幽门螺杆菌（H.
P）抗原检测试剂
（乳胶法）

百日咳杆菌核酸
检测试剂盒（荧
光PCR法）

证书编
号

国械注
准
202634
00707

国械注
准
202634
01043

国械注
准
202634
00865

适用
国家

中国
三类

预期用途

适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全血/血清/血浆
中的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产品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粪便样本中
的幽门螺杆菌(H.P)抗原，既适用于专业
医务人员在医疗单位进行幽门螺杆菌
抗原检测，其卡型单人份包装也适用于
消费者自测。不建议用于幽门螺杆菌
根除治疗后人群进行自测。

适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鼻咽拭子样本
中的百日咳杆菌核酸。

有效期

2026/4/9
-

2031/4/8

2026/5/19
-

2031/5/18

2026/4/27
-

2031/4/26

持 证
公 司/
或 生
产 企

业

东 方
生物

杭 州
丹威

二、国际医疗器械注册证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中文）

心肌肌钙蛋白Ⅰ检测
试剂盒（时间分辨荧
光免疫分析法）

心肌肌钙蛋白I/肌酸
激酶同工酶/肌红蛋
白 （cTnI/CK- MB/
Myo）检测试剂盒（时
间分辨荧光免疫层析
法）

C反应蛋白检测试剂
盒(时间分辨荧光免
疫层析法)

糖化血红蛋白检测试
剂盒(时间分辨荧光
免疫层析法)

证书编号

6188440CE01

6188440TD07

6188440CN08

6188440TD09

6188440TD10
6188440CE01

适 用 国
家/地区

欧盟IV-
DR

预期用途（中文）

适用于体外定量测定疑似心肌损伤患者
的人血清、血浆、静脉采血全血及指尖采
血全血样本中的心肌肌钙蛋白Ⅰ含量。
旨在辅助心肌损伤的诊断。仅限专业人
员及近患者检测使用。

适用于体外定量测定疑似心肌梗塞患者
的人血清、血浆、静脉穿刺全血和手指全
血中的肌钙蛋白 I (cTnI)、肌酸激酶 MB
同功酶(CK-MB)和肌红蛋白(Myo)。旨在
辅助诊断心肌梗塞。仅供专业人员和床
旁使用。

适用于体外定量测定疑似炎症和感染相
关疾病患者的人血清、血浆、静脉穿刺全
血和手指全血中的C反应蛋白(CRP)。

旨在帮助诊断炎症和感染相关疾病，
仅供专业人员和床旁使用。

适用于体外定量测定疑似糖尿病或已确
诊糖尿病患者的人静脉穿刺全血和指尖
全血样本中的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含
量。旨在辅助诊断糖尿病，仅限专业人员
及近患者检测使用。

生效日期/或
有效期

2026/2/13
-

2031/2/
1

2026/03/24
-

2031/
03/01

2026/04/26-
2031/

04/01

2026/05/01
-

2031/
05/01

持 证 公 司/
或生产企业

东方生物

唾液多联毒品快速检
测试剂盒

COVID-19新型冠状
病毒抗原自测试剂盒

K253705

K260095

美国

FDA
510(K)

适用于安非他命、四氢大麻酚、可卡因代
谢物、甲基安非他命、阿片类、苯环己哌
啶、美沙酮、羟考酮等8类药物滥用的定性
联合检测，该产品于2026年3月25日获批
CLIA 证书，在美国市场适用覆盖的实验
室范畴扩展到CLIA中等复杂度（Moder-
ate）。

适用于有新冠肺炎体征和症状的个体的
前鼻拭子样本中快速、定性检测 SARS-
CoV-2核衣壳蛋白抗原。适用于家庭自
测。

2026/3/16

2026/04/13

美国衡健

三、美国CLIA证书的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Healgen® AccuFluor Fentanyl Fluorescence Im-
munoassay (FIA)Test Kit - Qualitative

Healgen® AccuFluor芬太尼荧光免疫定性检
测试剂

Healgen® Immunofluorescence Analyzer
Healgen® 免 疫 荧 光 分 析 仪（型 号 ：OG-

H180-CW）

证 书
类型

CLIA

Wai-
ver

适用范畴

该免疫荧光套组产品主要用于定性检测芬太尼，在美国
市场适用覆盖的实验室范畴扩展到CLIA WAIVED。

生 效
日期

2026
/05/
15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丙型肝炎病毒（HCV）抗体检测试剂（胶体金法）、幽门螺杆菌（H.P）抗

原检测试剂（乳胶法）、百日咳杆菌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PCR法）在国内取证，

进一步完善了公司传染病检测系列产品，以及重点系列打造的呼吸道检测产品

品类及技术路径，有利于国内传染病市场的整体拓展，以及重点应对季节性呼

吸道感染疾病的检测。

公司上述其他产品在欧盟、美国等国家或地区的取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了公司在上述国家和区域的产品系列布局，有利于欧美市场的整体拓展。

五、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的实际销售业绩取决于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和市场销售能力，目前

尚无法预测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298 证券简称：东方生物 公告编号：2026-027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愿披露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其他股份（重整投资转增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

网下，上市股数为1,319,971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319,971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5月27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傲农生物”）本

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为财务投资人在公司重整中取得的转增股份。2024年11月5日，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漳州中院”或“法
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担任
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6日披露的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及指定管理人暨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93）。2024年 12月 9日，漳州中院裁定批准《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1日披
露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212）。

根据重整计划，本次重整以公司总股本870,274,742股扣除应予回购注销的
限制性股票2,620,800股后的867,653,942股为基数，按每10股转增20股的比例
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共计转增1,735,307,884股。上述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
进行分配，全部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进行分配和处置，其中 1,005,000,000股转
增股票由重整投资人受让，剩余 730,307,884股转增股票用于清偿公司债务。2024年 12月 25日，公司为执行重整计划而转增的 1,735,307,884股股票完成转
增登记。2024年12月27日，法院将管理人证券账户持有的847,000,000股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划转至重整投资人证券账户名下，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该部分股票中
锁定期为12个月的13名财务投资人股东合计447,000,000股限售期已届满并于2025年12月29日上市流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4日披露的《关
于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6）。

由重整投资人受让的 1,005,000,000股转增股票，除以上 847,000,000股外，
其余158,000,000股按照重整计划及《重整投资协议》约定由实施主体受让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9日披露的《关于漳州傲农投资有限公司重
整执行进展暨公司签订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215）。截至本
公告披露之日，实施主体已分7批合计过户受让110,449,767股，其中：第一批涉
及57名股东合计90,596,519股，其中的55名股东合计84,448,385股已解除限售
并于 2026年 1月 29日上市流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1月 24日披露的

《关于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第二批涉及7名股东
合计13,715,834股已解除限售并于2026年3月27日上市流通，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6年 3月 24日披露的《关于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5）；第三批涉及2名股东合计1,319,971股于2025年5月27日完成过户
登记手续，锁定期为12个月（详见本公告“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现限
售期即将届满，本次申请解除限售并将于2026年5月27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4年12月25日，公司为执行重整计划而转增的股份完成转增登记后，总
股本为2,605,582,626股。2025年 1月 24日，公司完成 2,620,800股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
续，公司总股本由 2,605,582,626股变更至 2,602,961,826股，本次申请解除限售
的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动。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1、有关限售股解禁的承诺
本次解除限售股的股东共计2名，承诺在取得重整投资转增股份之日起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傲农生物股份。2、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2名股东在锁定期内严格履行股份锁定承诺，不存在相

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财务顾问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出具了

核查意见，认为：1、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3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3、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1、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319,971股。2、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5月27日。3、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合计

股东名称

江西裕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一家人实业有限公司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919,971

400,000

1,319,971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0.0353%

0.0154%

0.0507%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量（股）

919,971

400,000

1,319,971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0

0

0

4、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其他

－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319,971

1,319,971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

459,835,781

2,143,126,045

2,602,961,826

变动数

-1,319,971

1,319,971

0

变动后

458,515,810

2,144,446,016

2,602,961,826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3363 证券简称：傲农生物 公告编号：2026-036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立案暂未开庭审理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本案为一项尚未量化金额的金钱索赔，据原告诉称，其初

步预估针对被告的索赔额为1,000万英镑或以上（所有被告合计被索赔金额）。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产生负面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暂未开庭

审理，暂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该案件尚未完成对全部被告的
送达，暂无法准确判断本案件对公司及子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
响；本次案件整体审理周期较长，相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
判决及实际执行结果为准。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诉讼案件进展情况依法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杭州华大序风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序风”）于近日收到英格兰和威尔士高等法院商
业与财产法庭诉讼编号为HP-2024-000042号的《申请书》等诉讼材料，该案件
已立案但暂未开庭审理，具体情况如下：

1、诉讼受理机构名称：英格兰和威尔士高等法院商业与财产法庭
2、诉讼受理地点：英国伦敦
3、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OXFORD NANOPORE TECHNOLOGIES PLC
被告一：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二：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被告三：武汉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被告四：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五：深圳华大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六：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七：杭州华大序风科技有限公司
二、本次诉讼的案件事实及诉讼请求
1、案件背景
2014年起，华大相关主体通过原告的MinION Access Programme（MAP）计

划获得原告的测序设备、技术及相关保密信息。2017年8月、2018年11月，原告
先后与被告一、被告二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仅可在限定研究及由限定授权人员
使用、不得用于开发竞争性测序产品、承担严格保密义务的前提下使用原告技
术及保密信息。

原告认为，被告开发了Cyclone SEQ WuTong02测序仪产品，正在及/或可能
进行商业化，且该设备与原告设备竞争或可能与之竞争。因原告并不清楚各被
告在Cyclone SEQ WuTong02测序仪的开发及/或商业化中发挥的确切作用或实
施的确切行为及/或其具体违约行为，故而推测各被告均实质上参与了被告纳米
孔技术的开发及/或商业化，原告以被告一和被告二违约，并以各被告方滥用机
密信息和侵犯商业秘密为由要求案涉7名被告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未明确各自
应承担的责任范围）。

2、诉讼请求
禁止被告及相关方滥用机密信息及/或侵犯机密信息中的商业秘密；禁止销

售或要约销售、许可或要约许可、使用或允许使用 Cyclone SEQ WuTong02 测
序仪或体现实质上相同测序技术的任何其他测序仪，并要求对损害赔偿或利润
核算进行调查，并命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应付金额及相应利息；要求被告销毁或
移交使用原告机密信息设计的所有材料和物品；要求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用、利息及原告维权的相关开支。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诉讼尚处于起诉材料的送达阶段，且该案件尚

未开庭审理，目前暂未对公司经营及相关业务造成重大影响。案件判决结果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暂无法准确判断本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
影响，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及实际执行结果为准。

2、2025年度纳米孔测序相关业务整体收入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比例不到
3%，相关业务板块在公司整体营收结构中占比较小，且相关产品未进入英国销
售。本次涉诉的是华大序风的纳米孔测序的相关产品，不涉及公司的其他测序
产品。本次涉诉事项暂未对该板块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且不影响公司其他
板块业务的开展。

3、基于公司与华大序风签订的《经销协议》之约定，“因涉及第三方侵权产
生的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乙方（即华大序风）自行承担”，以及公司与深
圳华大科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科技”）签订的《关于杭州华大序
风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约定，“股权转让完成之日前存在尚未了结
或潜在的诉讼、仲裁、行政处罚或其他争议纠纷，在转让完成后致使标的公司
（即华大序风）承担任何债务、费用、罚款、赔偿或遭受其他经济损失的，由转让
方（即华大科技）承担全部最终赔偿责任；受让方（即公司）或标的公司因此先行
支付、垫付相关款项或遭受损失的，受让方或标的公司有权就其实际承担的全
部费用或损失向转让方全额追偿”，公司及华大序风因本次侵权诉讼而承担的
赔偿责任最终将由华大科技承担。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根
据案件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
为准。

4、本次事项尚处于司法送达阶段，后续根据英国高等法院审理流程，开展
提交答辩状或反诉、案件管理会议、证据开示、事实证人及专家证人准备、诉讼
庭审、上诉等相关司法环节。上述各环节的推进时间、具体流程节点均存在不
确定性，将结合案件审理进展、双方举证情况、法院安排动态调整，整体审理周
期较长。

5、长期以来，公司一直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并一贯尊重他人知识产权，
倡导公平竞争，并始终坚持合法合规经营。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
项，积极应诉，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公司持续关注案件进展，并将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对上述案件的进展情
况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114 证券简称：华大智造 公告编号：2026-031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05月21日（星期

四）上午 9:00-10:0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以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暨 2026年第一
季度业绩说明会”。关于本次说明会的召开事项，公司已于2026年05月14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关于
召开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6年 05月 21日，公司董事长、总裁高新刚先生、董事、副总裁陈剑飞先

生、独立董事李卓女士、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周春先生线上出席了本
次业绩说明会，针对2025年度和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经营情况、未来发展规划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和沟通，并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
答。

二、本次会议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问题1：2025年公司实现营收36.59亿元，归母净利润亏损1.78亿元。财报

指出，这主要是受汽车市场价格战白热化以及金融政策调整导致整车厂向上下
游传导降价压力所致。然而，我们注意到同行业一些头部汽车经销商通过优化
品牌结构、发力二手车与售后服务等方式实现了逆势盈利。请问管理层，公司
在2026年有哪些具体的“自救”措施来改善汽车销售板块的盈利能力？

答：面对严峻的汽车销售市场环境，我们已经并将持续采取以下措施减亏
增效：

1．调整运营结构，以缩减、降级或关停等方式减少持续亏损的门店；
2．深度挖掘售后潜力，通过打造个性化服务和优化线下体验提高客户留

存率；
3．拥抱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新媒体提高线上引流占比；
4．通过人员精简和空间合理布局，提高产出效率；
5．统筹优化资金流转，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问题2：公司一直说转型，请问进展怎么样了？自公司2024年提出提质增效

以来，已经跨3个年头了，但至今没有着落，想给公司管理层提点建议，公司一直
说寻找科技相关标的，现在科技热，好的科技标的都是待价而沽，越拖越涨，建
议公司领导适当超前一点，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也不要太瞻前顾后了，要
有所担当，敢作敢为，如果总是担心这担心那，只想买物美价廉，哪有这样的好
事啊，只有在经济不景气衰退的时候，才有篓子捡！在当前科技大热的形势下，
时不我待啊！

答：感谢您的关注和建议。自发布提质增效方案以来，公司已清理5家非主
营低效企业，清欠回款和贷款降息效果显著。在科技转型方面，我们已设立合
资公司探索AI预测性运维，并参与设立沈阳汽车投资基金，同时，2026年公司明
确“集中主攻+动态储备”策略，目前各项工作正积极有序推进中，争取尽早取得
实质性突破。

问题3：请问公司领导，大盘创新高，到了4200点，当前股价却跌跌不休，公
司难道无动于衷吗？大盘涨不跟，大盘跌却跟，现在已经跌到 1.7元多了，记得
去年公司增持还是1.8元多，请问公司有没有新的维护公司市值的举措？

答：前期大盘一度突破4200点，公司股价未能同步表现，我们感到沉重的压
力，并对投资者的感受深表理解。维护公司市值、保障股东利益是上市公司不

可推卸的责任，公司已于2025年内正式发布《市值管理制度》，明确将股份回购、
员工持股等措施纳入工具箱，公司将在适当时期充分运用工具箱，在合法合规
前提下采取维护市值举措，具体请以公告为准。

问题4：公司2025年营收及一季度营收情况如何
答：2025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59亿元，同比下降 12.75%；2026年

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4亿元，同比下降17.02%。业绩下滑主要受国
内汽车行业整体下滑影响，今年以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同比下降19%。感谢
您的关注。

问题5：为了摆脱对传统产业的依赖，公司正在积极培育“第二增长曲线”，
例如2025年与硕橙科技合资设立了申维探索（沈阳）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申维
探索”），进军工业资产全生命周期AI运维领域，并参与了沈阳汽车产业投资基
金。目前公司新业务落地情况如何？在探索新业态的过程中，公司如何平衡短
期财务报表的压力与长期战略转型的投入？

答：公司控股子公司申维探索自去年第四季度进入正式运营以来，积极开
拓进取，对有生产环节改进提效需求的企业，深入生产车间、梳理工艺逻辑、分
析生产痛点、研究产品方案，目前已与两家企业达成了正式合作并签署了合作
协议，并有部分意向订单正在洽谈推进。

2026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8部门印发
《“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以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融
合应用，打造新质生产力，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赋能新型工业化。在此背景
下，申维探索将迎来更多发展机遇。

对于新业态，公司采取“资金分批投入、经营全面支持”的方针。同时公司
将继续处置低效无效资产回笼资金，为战略转型储备所需资金。

问题6：请问贵公司是如何拓宽融资渠道的？
答：过去一段时期，公司面临转型发展的严峻局面，市场环境波动加剧、运

营压力持续攀升，而存量贷款存在利率偏高、还款密集期临近等问题，进一步加
重了公司财务负担。为移除这块挡路石，让公司降低财务负担，轻装再出发，公
司制定了收缩贷款规模、存量整体置换的阶段目标。

一年多来，公司财务部门积极对接洽谈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达数十家，系
统梳理企业情况、精准对接金融政策，反复优化融资方案、力争最优利率，最终
成功将高利率经营性物业融资借款置换为低成本银团借款，实现利率下降200
个基点，每年为公司节约融资成本近1400万元，同时优化了还款计划，降低了公
司未来5年资金偿付压力，为公司稳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撑。

问题 7：请问贵公司预计未来会有哪些改革措施，对贵公司会有怎样的影
响？

答：除了前述对现有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板块）的提质举措外，公司也将继
续推动非主营业务、低效无效资产的处置与盘活，加快存量资产优化整合，回笼
资金，集中力量服务于公司转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具体情况详见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

感谢。
本次业绩说明会中对公司计划的表述不构成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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